附件2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
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
（2023年度企业成长奖）





[bookmark: _GoBack]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成长奖申请表
申请企业（盖章）：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所属行业
	□批发业   □零售业   □服务业   □住宿餐饮业   
□工业     □建筑业
注：需与国家统计局统计报表中行业领域一致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申请奖励事项情况

	申报类别
	□新纳入“四上”企业统计管理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在荔湾区一次性完成实缴入资外资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达1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以上的。

	外商投资企业需填写下表（以《FDI入账登记表》为准）

	在荔湾区一次性完成实缴入资外资金额 （万美元）
	
	当日等值人民币
（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企业所属街道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广州市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法人签名或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格适用于《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荔府办规〔2023〕1号）。
2.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将收回奖励。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需提交附件清单
	
	材料类型
	材料要求

	共性
材料
	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封面）
	加盖公章

	
	企业成长奖申请表
	法人签字或签章
加盖公司公章
所属街道加盖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

	
	承诺书
	加盖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

	
	经办人身份证（如委托经办人需提供）
	复印件加盖公章

	
	委托书（如委托经办人需提供）
	加盖公章

	新纳入“四上”企业奖励材料
	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中的2023年度“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和“财务状况表”
	复印件加盖公章

	外资入资奖励材料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回执或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

	
	外资增资后的验资报告
	复印件加盖公章

	
	实际外资到资证明（FDI入账登记表）
	复印件加盖公章



